
南通市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 2021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彩票公益金

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

地方主管部门 南通市崇川区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南通市崇川区民政局

资金情况 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：预算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80.28 620.78 91.25%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

金
51.5 10 19.42%

省级财政资金 18 0 0.00%

地方资金 610.78 610.78 100.00%

其他资金

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、积极开展特殊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，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。

2、持续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，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需求。

3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，培育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发展，提高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。

4、资助年满18周岁后在在高等院校及中职学校就读的孤儿完成学业。

5、建设省级示范性儿童关爱之家，为困境儿童的生存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，为儿童的茁壮成长保

驾护航，打造真正的“有爱之家”。

1、提升崇川区老年人生活品质，打造老年人宜居环境，2021年为全区306户经济困难、高龄、失能、残疾、空巢独居等

老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。

2、加大政府购买居家养服务力度，自2021年8月起，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覆盖到具有崇川区户籍、居住在崇川

区范围内的80周岁以上老年人，共有3.3万余名老年人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。

3、打造了任港街道任港社区和秦灶街道民安花苑社区2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示范点，登记康复对象54人，先后开展

各类活动30余场次，开展精神康复服务616次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直接服务人员培训34人次，累计培训32小时，服务对

象满意度达100%。

4、为2名年满18周岁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院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在中等职业学校等就

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和硕士孤儿每年提供1万元助学金，直至毕业。

5、积极打造省级示范性儿童“关爱之家”，帮助困境儿童改善生活习惯、提升心理应对能力、增强自我保护能力。

6、2021年有41个项目落地，实施领域覆盖了为老、为小助残、传统文化、社区自治、生态环保等领域。各街道也投入

资金购买服务项目，扶持社会组织、社工机构发展，同时为居民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 ≥50% 100%

孤儿年满18周岁就读大学、硕士、中等

职业学校享受补助比例 ≥60% 60%

质量指标

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点项目末期评估

合格率
≥85% 100%

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结项评估率 ≥90% 100%

儿童“关爱之家”示范项目建设达标情

况
达标 已完成，未验收

受疫情影响，省民政厅对省级示范关爱之家

相关中期评估和结项评估未能开展。下一步

待疫情解封后，继续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资

金合理使用。

时效指标
为符合条件的特殊老年人家庭及时进行

老化改造 及时 及时

效
益

指
标

社会效益指标
完成特殊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，提升

老年人居家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

可持续影响 指

标
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

满意 度指 标
服务对象 满意

度指标

服务对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满意度 ≥85% 100%

说明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 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
4  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5 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%-80% 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，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
